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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296433.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开展保险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的通

知(保监厅发〔2007〕45号)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为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制度，按照《关于开展全国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定级工作的通知》（公信安〔2007〕861号）要求，中国保

监会将在保险行业内开展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等级保护定级工作的要求及组

织方式 各单位应按照“准确定级、严格审批、及时备案、认

真整改、科学测评”的要求和“自主定级、自主保护”的工

作原则，成立相应的领导及实施机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

况，准确开展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定级工作。 保监会成立等级

保护定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解决保险行业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定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保监会等级保护定级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保监会机关信息系统等级保

护定级的具体实施工作和行业定级工作的指导审核。 各保监

局负责本局内独立运行的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定级工作，并对

各自辖区内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等级保护定级工作进行指

导审核。 各保险集团公司、保险控股公司负责本公司信息系

统等级保护定级工作以及其下属子公司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定

级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各保险总公司统一部署本公司和

分公司的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定级工作。 二、定级工作安排及



定级范围 （一）定级工作安排 为稳妥做好等级保护定级工作

，拟在保险行业内分步分批实施。 保险行业第一批定级单位

包括：保监会及各保监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人民保

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再保险（集

团）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阳光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各子公司和分公司。 其余公司作为第二批定级单位（具体时

间安排另行通知）。 （二）定级范围 1、保险监管部门监管

、办公及网站等重要信息系统；保险公司和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经营、管理、办公等重要信息系统。（以下简称“重要信

息系统”） 2、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以下简称“涉密

信息系统”）。 三、主要工作步骤 第一阶段：自主定级（9

月20日前完成） 各单位按要求成立相关定级实施机构，对本

系统内的重要信息系统和涉密信息系统展开摸底调查，全面

掌握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数量、分布、业务类型、系统结

构、应用或服务范围等基本情况，按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附件1）和《信息

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附件2）的要求，确定定级对

象并初步确定保护等级，形成定级报告（报告模板见附件3）

。 涉密信息系统的等级确定按照国家保密局的有关规定和标

准执行。 第二阶段：审核（9月25日前完成） 各保监局将各

自独立运行的重要信息系统和涉密信息系统的定级报告报保

监会审核。 各公司对本公司内的重要信息系统和涉密信息系

统定级进行统一审核，对跨省联网运行且由公司总部统一确

定等级的，由总公司将重要信息系统和涉密信息系统的定级



报告报保监会审核 （有集团或控股公司的，由集团或控股公

司将定级报告统一报保监会审核）；保险公司分公司将经过

总公司审核的，且在分公司独立运行的重要信息系统和涉密

系统定级报告报当地保监局审核。 保险行业协会将所确定的

重要信息系统和涉密信息系统的定级报告报保监会审核。 保

监会及各保监局在接到定级报告审核文件后，对不符合要求

的于5个工作日内要求其改正，审核通过者不再单独答复。 

第三阶段：备案（9月30日前完成） 根据《管理办法》，各单

位定级报告通过保监会或保监局审核后，对重要信息系统安

全等级确定为二级以上的信息系统应到公安部网站下载《信

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表》（见附件4）和辅助备案工具，

并持填写的备案表和利用辅助备案工具生成的备案电子数据

文件，到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手续（保险行业协会确定的信息

系统、保险总公司统一定级的跨省联网运营的信息系统，向

公安部备案；保险公司分公司将总公司定级的跨省联网在当

地运行、应用的分支系统以及在当地分公司独立运行的信息

系统，向当地省级公安机关备案）。备案完成后，各级单位

将备案证明复印件报相对应的保险监管机构存档。 涉密信息

系统建设使用单位依据《管理办法》和国家保密局的有关规

定，填写《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备案表》（见

附件5），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将所确定的涉密信息系统，

报送相对应的保密部门备案。备案完成后，各级单位将备案

证明复印件报相对应的保险监管机构存档。 第四阶段：总结

工作（10月15日前完成） 各单位应对等级保护定级工作进行

总结，并报保监会等级保护定级工作领导小组。保监会根据

定级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定级工作报告，总结工作经验，研究



并启动第二批等级保护定级工作。 联 系 人：李春亮、王晓鹏

联系电话：010－66286602 附件：1、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

办法（略） 2、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

南 3、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报告 4、信息系统安全等级

保护备案表 5、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备案表 二

○○七年九月六日 附件2：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

保护定级指南（报批稿）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前 

言 本标准由公安部和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

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引 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147号令）、《国家信息

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办

发[2003]27号）、《关于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公通字[2004]66号）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公

通字[2007]43号），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相关系列标准之一。 与本标准相关的系列标准包括：

--GB/T BBBBB-BBBB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CCCCC-CCCC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